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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8年第 3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8年 11月 27日(星期三)下午 2時整 

貳、地點：本會 4樓 410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黃委員兼召集人金城                   

肆、出(列)席人員：(詳簽到單)            紀錄：陳專員慧珊 

伍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8 年第 2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。 

決 定：女性班員比率達 50％以上或班長為女性之漁業產銷班

及其優先補助、加分情形，請漁業署於下次會議（預

定 109 年 3月）研提專案報告。 

二、 「108 年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」實

地考核，委員意見及會議決議應辦理列管事項。 

決 定： 

1、 希望廣場「農夫市集」之名稱，請農糧署研議調整為

「農產市集」，俾符性別平等；其他各單位（機關）亦

請全面檢視，如有類此案例，請於本專案小組提會討論。 

2、 修正本案應辦理事項列管表之主、協辦單位，請相關單

位（機關）於下次會議前填列辦理情形或研擬措施(做

法)。 

三、 本會主管 109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。 

決 定： 

1、 請參照性別平等會網頁性別預算編列原則及注意事項認

列性別預算。 

2、 請水土保持局就農村再生跨域發展計畫補充說明「性別

平等年度預期成果」一欄，其他單位（機關）亦請再行

檢視該欄位說明文字之妥適性。 

四、 本會辦理法律(研擬或修正)案時所需辦理之性別影響評估

作業程序及管考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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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定：照案通過。 

五、 本會及三級機關(構)所屬委員會委員、主管之政府捐助基

金累計超過 50%之财團法人董事及監察人(監事) 性別比例

填報與追蹤作業。 

決 定：未達三分之一性別比例者，應研議相關措施、修正相

關規定或訂定暫行特別措施，以 2 屆任期内達成為原

則辦理；已達三分之一性別比例者請朝達成 40%之目

標努力。 

六、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盧研究員美君參與 APEC 婦女與經濟論壇，

擔任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主辦之周邊會議「智慧科技閃耀女

農工作坊(Women Sparkling in Smart Agriculture)」與

談人經驗分享。 

決 定：請企劃處及科技處參考行政院性別平等處製作之政策

工具包，融入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，並於 109 年 3

月前完成修正報院核備。 

陸、討論事項： 

案 由：有關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（108 年至

111年)」108年 1-10月辦理情形。 

決 議： 

1、請水土保持局補充說明辦理農村體驗交流學習營及現場

訪視之性別比例。 

2、請各相關單位（機關）再行檢視是否更新數據，並提供

企劃處彙整後送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彙辦。 

柒、散會：下午 4時 15分。 


